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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人城融合推进江苏城市更新的对策建议 

 
摘要：南京师范大学郭进研究认为，城市更新的目的在于

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，应坚持人城融合为导向。江苏城市更新

工作起步较早，打造了众多典范，但仍存在更新项目单一、群

众参与有限、过度依赖财政等问题。对此，建议采用微更新理

念，着力解决居民在宜居、宜行、宜游等方面面临的“小”问

题。城市更新不仅需要善建，调动居民设计师、工程师的积极

性，还需要善筹，通过完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，撬动社

会力量、拓展融资渠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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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江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跨过70%的门槛，按照世界

城市化发展一般进程，正式进入到城市化后期阶段。在后城市

化阶段，城市开发建设由外延式扩张逐步调整为内涵式更新。

江苏省“十四五”规划强调，“要精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”，“形

成可持续的更新改造实践路径”。2021年11月南京和苏州入选住

建部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，2022年9月省住建厅公布第一批

48个省级城市更新项目，肩负着积累经验、树立典范的重任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城市是人民的城市，人民城市为人民。”

明确城市更新的目的、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至关重要。南京师

范大学郭进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城市更新视角下

提升江苏‘人-城’融合质量的模式与路径研究”，以江苏城市

更新的成绩与现状为基础，以人城融合为导向，提出推进江苏

城市更新的对策建议。 

一、江苏城市更新的成绩与现状 

1．起步较早，老旧小区改造成绩突出。在十九届五中全会

做出城市更新部署前，江苏省2005年发布的《关于加强城乡建

设工作的意见》就提出“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把延续和创造特色

作为设计创造的一项原则”。“十二五”和“十三五”规划又分

别提出“有序推进旧城更新”和“推行城市更新、城市填充和

精明增长模式”。围绕相关政策，我省以老旧小区为着力点，落

实了一批旧城改造项目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全省累计实施棚户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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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130.33万套（户），惠及400万群众。2016年至2021年，南京

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390个、建筑面积3781万平方米、房屋

12427幢、受益群众43.8万户。仅2021年，苏州完成改造城镇老

旧小区110个，共计33126住户。 

2．延续文脉，历史文化街区特色鲜明。依托丰富的历史文

化和旅游资源，2016 年我省批准命名了第一批 58 个历史文化街

区，并在“十三五”期间进行了集中更新升级，着力打造江苏

历史文化标签。其中，苏州市平江路和山塘街、无锡市清名桥

和惠山古镇、南京市高淳老街、泰州市黄桥老街等先后入选中

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榜单，成为全国推崇的文化保护区更新典

范。“老街开新店”实现了古城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统一，延续了

江苏文脉、彰显了江苏优势、点亮了江苏特色。打造历史文化

街区不仅激活了旅游经济和夜间经济，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

加丰富的休闲场所，探索了一条针对历史文化建筑景观设计和

功能再造的城市更新模式。 

3．注重规划，城市更新政策保障完善。江苏省“十四五”

规划提出“精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”，把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作为

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。围绕“十四五”规划

的顶层设计，2022 年 3 月发布了《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

导意见》，提出实施“7 大工程+16 项重点任务”的城市更新思

路，明确到2025年初步建立起城市更新的政策机制、标准体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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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方法。公布省级城市更新项目，通过试点形成一批可复制、

可推广的城市更新实践新方法、新路径。与此同时，我省全部

13 个地级市陆续发布推进城市更新的实施意见和工作方案，形

成了省委省政府牵头，各地级市及重点单位广泛参与的政策保

障体系。 

二、江苏城市更新面临的突出问题 

1．美好城市生活催生多元需求。老旧小区改造、打造历史

文化街区为居民营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，但居民对城市美好生

活有着更加多元的需求。以人为本、人城融合为导向的城市更

新不仅需要“宜居”，还需要“宜行”“宜游”。例如，在快速城

市化背景下，我省多数城市面临程度不一的交通拥堵、便利设

施可接近性较差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衡等问题。与

此同时，城乡结合部的产业升级和感观改造也都是城市更新的

重要领域和对象。因此，城市更新需要问需于民，覆盖居民衣

食住行中的“小”问题，惠及“大”民生。 

2．有机更新更需问计问效于民。相较于外延式新区新城建

设，城市更新是微整治，需要绣花功夫和量体裁衣。居民是否

满意是检验城市更新成效的重要尺度，光鲜但脱离群众的“面

子工程”“政绩工程”不仅破坏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活力

和个性，也对城市内涵式发展造成损害。另外，城市更新不能

局限于设施建设，也需要服务改善，“软硬”相得益彰才能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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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更新的最大价值。服务缺口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只有深入群

众内部才能感受的到。因此，落实人城融合为导向的城市更新，

需要充分调动居民设计师、工程师的积极性。 

3．融资亟待破解财政兜底困境。城市更新的很多项目缺少

经营性现金流，社会性融资渠道偏窄。省财政厅和住建厅联合

印发的《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将原城镇基础设施

建设引导资金和城乡环境品质提升专项资金整合为城乡建设发

展专项资金，是城市更新的主要资金来源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我

省仅用于棚户区改造的投资完成额达到了 5460 亿元。2020 年我

省城乡社区支出 1818.13 亿元，相对于 2016 年扩大了 378.01 亿

元。同年，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 458.78 亿元，相对于 2016 年仅

增加了 24.8 亿元，资金平衡压力巨大。 

三、推进江苏城市更新的对策建议 

1．宜居：以社区为载体，打造十五分钟社区服务圈。社区

既是人们生活的共同纽带，也是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基

本单元，在城市更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《江苏省“十

四五”城镇住房发展规划》提出，要推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，

构建十五分钟社区服务圈，健全商业、教育、养老服务、卫生

健康、文化、体育、公共活动等居住配套功能。打造十五分钟

社区服务圈生动诠释了城市微更新理念，在严格控制大拆大建

的原则上，以微型机构嵌入和服务质量提升来改善社区功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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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保持了原社区结构的完整性。 

2．宜行：优化站点和路网，扩建停车场和充电桩。区别于

点状社区更新，完善城市交通网络需要打通社区、商业/服务中

心、工作场所间的连接，依赖更加系统的布局。《关于实施城市

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》提出的七大工程未能就缓解“出行难”

做出专章部署，而是作为“新基建”的一个方面写入基础设施

补短板工程。新建设施是一个方面，但在存量难以迅速扩容的

约束下，优化站点和路网是提升城市交通承载能力的重要手段。

随着个人出行规模和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提高，扩建停车场和

充电桩，优化其空间布局变得日益紧迫。 

3．宜游：见缝插绿，建设口袋公园和微型公共空间。扮靓

路边、街角、桥廊和公交站台，倡导了一种温和、温馨、灵动

的城市更新理念。口袋公园和微型公共空间因其选址灵活、功

能复合的特点，成为改善环境、提升品质的必然选择。应采用

因地制宜、见缝插绿的碎片化、织补式微更新手段，精心设计

口袋公园和微型公共空间，实现一步一景、步移景换、处处景

观，打破城市“宜游”的时间限制和空间阻隔。以后花园和菜

园子的定位推动城市结合部的更新步伐，拓展休闲旅游、智慧

农业等新业态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管理。 

4．善建：探索政府谋划+群众参与+科技助力的更新模式。

针对具体城市更新项目，倡导成立由政府办事部门、开发商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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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、相关领域专家及关联群众组成的城市更新委员会，充分

调动居民设计师、工程师的积极性，建立多方共治体系。城市

更新还需要借助科技手段，建设智慧城市。基于大数据、物联

网等，进一步优化以服务群众为核心的政务服务体系，全面推

进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现代化能力建设。当前阶

段，居民生活方式已经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数字化。数字时代的

城市更新应当满足居民生活方式的虚实交互，在治安、交通、

医疗、教育、旅游等城市管理和服务领域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。 

5．善筹：创新融资模式，完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。

城市更新不仅需要善建，还需要善筹。《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

的指导意见》提出完善城市更新相关资金统筹整合机制。在 PPP

融资模式下，可以进一步探索工程设计承包的 EPC+F 模式、股

权合作的 EPC+投资人模式、工程设计与运维服务总承包的

EPC+O 模式等多种融资方式。针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，可以依

据“谁受益谁补偿”的共担原则，适当扩大居民承担的费用份额；

针对历史文化街区等兼具商业性质的城市更新项目，需要尽可能

地挖掘商业价值，增加经营性现金流，通过后期承租的形式回笼

资金。在创新融资模式的过程中，既需要注重成本分担，也需要

平衡利益分配，最大限度撬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更新。 
 

（作者郭进，系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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